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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6日 

5月26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>办法(草

案)》。第二组由刘路平委员召集,杨吉凡、刘克利、崔玉芳委员先

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潘传平也发了言。

杨吉凡委员说,建议:第四条第二款要有具体的措施:一是有

没有奖励措施,二是有没有补助办法,三是有没有免税或者减免措

施,四是在贷款方面能不能给予支持。

刘克利委员说,制定条例非常有必要。建议:1、第六条“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产生固体废物的建设项目……”,改为“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可能会产生固体废物的……”;2、第四十一条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

六条规定……处置的”,表述与国家上位法规定有冲突,应该修改。

崔玉芳委员说,建议把固体废弃物作个定义,分个类,明确一

下范围。比如建筑垃圾,特别是二次建筑垃圾也要有所规范;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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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、塑料污染十分突出,这里没有规范。实施办法要紧的是具体

的、可操作的程序等,否则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文本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潘传平说,总体来说,这个办法写得好。建

议:第二章增加政府鼓励污染企业自行循环利用固体废物的条款。

1、加一条: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的经济鼓励措施,鼓励和支持固体废物防治的科研和开发,促进固

体废物的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。2、加一条:企事业单位应当对其

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,无条件自行利用的,可以由有条件

的单位加以利用;对于暂时不用的,应当按照国家规定,建设储存

设施,安全分类储存。对不能利用的固体废物,应当按照国家环境

保护有关规定自行处置,或者委托依法设立的、有固体废物处置资

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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